PR S R E 2

1142 & 3% % % 10355
R4 CRAGEPERFES ST

T RIEA MRS
RN NI A R EF
A 2 OFREEFTRERAGERZEE A

CAEFARG ARG RS R REE R S ARII4E10 2

Ip 7 @ RFm S g AMrH AT
B >

— AR N E ALK E S B APFN LH R AT R
398 3,642~ > % dorg & Ao 2 J1 4 o

N SRR N

Z s AHAE - RBERGF
Tgsmd

- ~ R Ak

(FAr e A B E B R EI08EL1LY 13 » A £ e R %00000
000000000002_VISA®Z * + » = i R E T HFOF R
Fp o HESED0E37 150 & B3 et ATE R <—r
) 2983, 642~ X % o 6213664:%é,ﬂF¢A la
5, TT0~ & &AL ~ 1, 225;~73:~T" PO RABERET
WrBF s 29 2786,647~p 11037 16p 422 75
Fpak oo RKELFAZIDFEZAIL -

s x Egiad 35 2@%H>109857 22p % R 2
%ﬂoﬁ;b’f'iﬁ109&5”225i‘9ﬁp¢13 Rl E oK

SRR N R E R ’ﬂmﬁﬂgﬂﬂv\jm*

PoEH R AW E T 4100 (G # 41.8459%)

zzﬂﬁ’i@*%p$%dﬂé%”&ﬁﬁﬁﬁﬁ, T

< ol

PRI RGFEA LD ,b‘ﬁi‘rﬂﬂj’lgzl‘%ﬁaﬁ Enl il



iy

Pl e p o HESRARGFFAL Y T ALI0F R
pl110#57 23p 422 i H p L ## L 1.845%3 -n;’f'Jfés °
B ES1002107 21 7= » H 8K A 43 8K 42
GEELfER AT (FA) 0 AR 2Rl
3&E B 7T %4186%.) o @ ;EE"%QA v R4 %$39”3 6
425 0 R dosdoim 2 flL 0 £ R B A
$%33°E§W3%1¢$LE%ﬁ;@%%%%ﬁE%
B3 o

AR DR G R A A REFMEFR
JEo T EP I REL 23S T o

B RFPLFZER > FHARNEGH TV GFT TR
#\%ﬁmmxgéwﬁm@%\ggﬁﬁg(y

DB I S N L B ‘%ii‘ﬁ*ﬁ’"%%‘”i
Plim o~ LMK A B 5 T =R 71\]‘;@113-&);?, F %418
LR TR T FmTEI T EELE I ARL é’fﬂ“é‘? A

Err X (A¥ %327 ) B RL k2

TN
-v—'.\\
=
i
o
-
(w
Fu-

»

o

~

At}
AN
)

P

o

="

4
= ) T

FZyg gr ARz AIp > EREFFH
TR AR 2 #,ﬁ@7¢ﬁ’u;ﬁ¢ﬁgﬁm
i FF ik 2 ﬁ'f :)‘Lﬁii@@’f' Ao ek 2 F
LR F o G Hgz 5 A2 54781F o £~ %2233:,35%131
AR & ﬂ9 v oo I FE o MR A R MR RE AR MK
APAA 2 - AR s RAR MR A AR MK A 2 B A
TR EE A ST By 7 l}*ig F o xE %1148 % 158
WE N B2 EF 2 oo EARMKA S o HMR X s
muﬂr.‘f'jfi R CHFREALFHEFE o~ B2 H11T6
S FLLTTRE ~ % 11T81F % 278 3R 2> MK A 353 H %K
ﬁéfﬁ B BT R A CKGRMERZ R T 0 d 1B TR B
e i AFIA > Fd B AFIEARAZFIIT9E 5158
R pEAMRAZGE > B F A A I R
BRABAEZFRP 0 FF A ERRAF R R fE

>~

-

=k F F H ¥
=
B o Ak Yo -

\

v



T~
.

7‘ A

=~
=

4~

,ﬁé&%ﬂwﬁ%&@%ﬂ% FRAL 5 DI 0 W OfE T Ao S
FLEAT 2 B R Ao R irn 2 fILig ARG HFikt b
%iﬁ%%%*ﬁﬁé?ﬁ‘/”ﬁﬁ¢$?ﬁ~? B
g AR GERZ dAFRN  HRELGFET
iz o
?F,&ﬁ@f%4%@~ﬁﬁ%@£%&%%é@ﬁa%
ik, ,«;g/;;{,}t‘g%,&/k E B zj){)’r%lﬂp\ LR dra <
FIEHT > 530 > B3 EF R AL RLH2 &
HAGE ~ 0 REBIBERFz 2285 BAFFNZ
%3891k % 178 % bR e > vd if\l‘%fﬁ%‘«%i%i °
AEEFC P A3
Vo  BEFERMUEREAEHLZEE 22T £2 5 - - 5%
SUEIE SUL <o 2
FW RN P kY NFFRREFI8E oL FARA L
H\%”%%%%égﬂwu%iiﬁé?ag o A
B A2 BAY L AP

= EN 2] 114 ¥ 11 E 3) 2

TEY-R F2 OF OZRD

AR AT

Gt R B SR 20 B b AR 0D SRR

4o
o

sy &
it %

EEFRA R - HER I FFRAT
] 114 = 11 1 I 2
E S 2

}‘3

&£

e

e

A& GrRad LN E | EEAL QLG RN E
gr).:

£ * 4+ 1293,642~ | 276,647 | 15% |A 11037 16p 4=

™ e
2 |/ gE |100,000~~ | 100,000 |1.845% |p 110#£5°% 23 p 4=
B ~ Ty e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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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5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張華軒  
被      告  石佩宜律師即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等事件，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繼承人簡英駿於民國108年11月13日向原告請領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VISA信用卡，依約簡英駿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簡英駿至110年3月15日止累計消費記帳新臺幣（下同）29萬3,642元未給付，其中27萬6,647元為消費款、1萬5,770元為循環利息、1,225元為其他費用，依約簡英駿應清償上開消費款項及其中27萬6,647元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㈡被繼承人簡英駿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109年5月22日向原告借款10萬元，約定自109年5月22日起分期清償，原告於當日將該筆借款撥入簡英駿指定帳戶，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現為年息1.845％）機動調整，並約定如有停止付款或拒絕承兌或付款者，或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者等情形，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料，簡英駿未依約清償本息，尚欠本金10萬元，及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845％計算之利息。簡英駿於109年10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被告經選任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案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而簡英駿人尚欠原告本金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請求之金額，請法院依法審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卡申請書暨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客戶消費明細表、貸款申請書（勞工紓困貸款）、貸款約定書、放款帳戶利率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被繼承人簡英駿除戶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等文件為證，且被告對於前開證物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本院卷第32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四、按消費借貸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其繼承人應以繼承所得遺產為範圍，對債權人負清償責任。又依民法第1176條、第1177條、第117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準此，遺產管理人僅於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負有清償被繼承人債務之義務。簡英駿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經全部視為到期，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迄未清償，揆依上揭規定，被告基於其遺產管理人須以遺產清償債務之職務，自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對原告負清償責任。　　
五、綜上，原告依信用卡契約、借貸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原告雖為假執行宣告之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由本院依職權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被告因本件而支出之訴訟費用屬民法第1150條所定之遺產管理費用，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支付，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產品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請求期間



		 1

		信用卡

		293,642元

		276,647元

		15％

		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

		小額信貸

		100,000元

		100,000元

		1.845％

		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5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張華軒  

被      告  石佩宜律師即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等事件，於民國114年10月2

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

    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繼承人簡英駿於民國108年11月13日向原告請領卡號000000

    0000000000之VISA信用卡，依約簡英駿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

    費，簡英駿至110年3月15日止累計消費記帳新臺幣（下同）

    29萬3,642元未給付，其中27萬6,647元為消費款、1萬5,770

    元為循環利息、1,225元為其他費用，依約簡英駿應清償上

    開消費款項及其中27萬6,647元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㈡被繼承人簡英駿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109年5月22日向原告借

    款10萬元，約定自109年5月22日起分期清償，原告於當日將

    該筆借款撥入簡英駿指定帳戶，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現為年息1.845％）機

    動調整，並約定如有停止付款或拒絕承兌或付款者，或任何

    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者等情形，債務視為全部到

    期。詎料，簡英駿未依約清償本息，尚欠本金10萬元，及自

    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845％計算之利息。簡英

    駿於109年10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被告經選

    任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案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

    度司繼字第4186號），而簡英駿人尚欠原告本金39萬3,642

    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請求之金額，請法院依法審酌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卡申請書暨約定條

    款、帳務明細、客戶消費明細表、貸款申請書（勞工紓困貸

    款）、貸款約定書、放款帳戶利率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

    明細、被繼承人簡英駿除戶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

    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等文件為證，且被告對於前開證

    物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本院卷第32頁），堪認原告主張之

    事實為真。

四、按消費借貸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

    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

    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其繼承人應以繼

    承所得遺產為範圍，對債權人負清償責任。又依民法第1176

    條、第1177條、第117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

    權時，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

    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

    規定，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準此，遺產管理人僅於管理被

    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負有清償被繼承人債務之義務。簡英

    駿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經全部視為到期，尚積欠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迄未清償，揆依上揭

    規定，被告基於其遺產管理人須以遺產清償債務之職務，自

    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對原告負清償責任

    。　　

五、綜上，原告依信用卡契約、借貸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如主文

    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

    額未逾50萬元，原告雖為假執行宣告之聲請，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由本院依職權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被告因本件而支

    出之訴訟費用屬民法第1150條所定之遺產管理費用，應由被

    繼承人之遺產中支付，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產品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請求期間  1 信用卡 293,642元 276,647元 15％ 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 小額信貸 100,000元 100,000元 1.845％ 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5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張華軒  
被      告  石佩宜律師即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等事件，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繼承人簡英駿於民國108年11月13日向原告請領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VISA信用卡，依約簡英駿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簡英駿至110年3月15日止累計消費記帳新臺幣（下同）29萬3,642元未給付，其中27萬6,647元為消費款、1萬5,770元為循環利息、1,225元為其他費用，依約簡英駿應清償上開消費款項及其中27萬6,647元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㈡被繼承人簡英駿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109年5月22日向原告借款10萬元，約定自109年5月22日起分期清償，原告於當日將該筆借款撥入簡英駿指定帳戶，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現為年息1.845％）機動調整，並約定如有停止付款或拒絕承兌或付款者，或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者等情形，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料，簡英駿未依約清償本息，尚欠本金10萬元，及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845％計算之利息。簡英駿於109年10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被告經選任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案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而簡英駿人尚欠原告本金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請求之金額，請法院依法審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卡申請書暨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客戶消費明細表、貸款申請書（勞工紓困貸款）、貸款約定書、放款帳戶利率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被繼承人簡英駿除戶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等文件為證，且被告對於前開證物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本院卷第32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四、按消費借貸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其繼承人應以繼承所得遺產為範圍，對債權人負清償責任。又依民法第1176條、第1177條、第117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準此，遺產管理人僅於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負有清償被繼承人債務之義務。簡英駿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經全部視為到期，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迄未清償，揆依上揭規定，被告基於其遺產管理人須以遺產清償債務之職務，自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對原告負清償責任。　　
五、綜上，原告依信用卡契約、借貸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原告雖為假執行宣告之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由本院依職權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被告因本件而支出之訴訟費用屬民法第1150條所定之遺產管理費用，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支付，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產品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請求期間



		 1

		信用卡

		293,642元

		276,647元

		15％

		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

		小額信貸

		100,000元

		100,000元

		1.845％

		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5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張華軒  

被      告  石佩宜律師即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等事件，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繼承人簡英駿於民國108年11月13日向原告請領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VISA信用卡，依約簡英駿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簡英駿至110年3月15日止累計消費記帳新臺幣（下同）29萬3,642元未給付，其中27萬6,647元為消費款、1萬5,770元為循環利息、1,225元為其他費用，依約簡英駿應清償上開消費款項及其中27萬6,647元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㈡被繼承人簡英駿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109年5月22日向原告借款10萬元，約定自109年5月22日起分期清償，原告於當日將該筆借款撥入簡英駿指定帳戶，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現為年息1.845％）機動調整，並約定如有停止付款或拒絕承兌或付款者，或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者等情形，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料，簡英駿未依約清償本息，尚欠本金10萬元，及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845％計算之利息。簡英駿於109年10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皆拋棄繼承，被告經選任為簡英駿之遺產管理人（案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而簡英駿人尚欠原告本金39萬3,64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請求之金額，請法院依法審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卡申請書暨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客戶消費明細表、貸款申請書（勞工紓困貸款）、貸款約定書、放款帳戶利率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被繼承人簡英駿除戶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418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等文件為證，且被告對於前開證物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本院卷第32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四、按消費借貸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繼承人死亡，其繼承人應以繼承所得遺產為範圍，對債權人負清償責任。又依民法第1176條、第1177條、第117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準此，遺產管理人僅於管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負有清償被繼承人債務之義務。簡英駿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經全部視為到期，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迄未清償，揆依上揭規定，被告基於其遺產管理人須以遺產清償債務之職務，自應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對原告負清償責任。　　

五、綜上，原告依信用卡契約、借貸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管理被繼承人簡英駿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原告雖為假執行宣告之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仍由本院依職權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被告因本件而支出之訴訟費用屬民法第1150條所定之遺產管理費用，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支付，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產品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週年利率  利息請求期間  1 信用卡 293,642元 276,647元 15％ 自110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 小額信貸 100,000元 100,000元 1.845％ 自110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